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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陸戰忠誠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海軍陸戰隊指揮部、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退伍隊員協會 

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莒拳班退伍協會 

承辦單位：苗栗縣體育會、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協辦單位：立法委員 沈發惠 服務處、苗栗縣議會 議長 李文斌 服務處、苗栗縣議會 議員 

羅貴星 服務處、苗栗縣立公館國中、苗栗縣立文林國中、苗栗山城跆拳道訓

練站 

活動日期：114 年 11 月 15～16 日(星期六、日，共二天) 

活動地點：苗栗縣巨蛋體育館（苗栗市國華路 1121 號) 

理 事 長：陳清波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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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陸戰忠誠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競賽章程 
 

 
一、宗 旨：推廣跆拳道競技及品勢運動，與全國各地區學校社團、道館交流，促進宣傳苗栗縣特 

產及觀光，並支持國軍人才招募擴大多元募兵管道，藉跆拳道技能交流，讓國內青年

在「服役、升學、就業」的理念下，投身國軍行列。 

二、依 據：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莒拳班退伍協會 113 年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辦理。

三、指導單位：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海軍陸戰隊指揮部、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退伍隊員協會 

四、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莒拳班退伍協會。

五、承辦單位：苗栗縣體育會、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六、協辦單位：立法委員 沈發惠 服務處、苗栗縣議會 議長 李文斌 服務處、苗栗縣議會 議員 羅貴星 

服務處、苗栗縣立公館國中、苗栗縣立文林國中、苗栗山城跆拳道訓練站。 

七、比賽時間：民國 114 年 11 月 15～16 日(共二天)。 

八、比賽地點：苗栗縣巨蛋體育館（360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1121 號)。

九、經費來源： 

(一)參賽報名費收支。 

(二)其餘不足部分為本會自籌支應；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之處，將視現況需要，即時做修正補充之。

十、活動宣傳方式： 

(一)線上宣傳： 

(1) 社群媒體：建立官方社群帳號（Facebook、Instagram、LINE 等），定期發布活動資訊、照片、

影片，與粉絲互動。 

(2) 關鍵字廣告：投放 Google 廣告、GDN 廣告等，精準鎖定目標客群，增加活動曝光度。 

(3) 活動官網： 

a.鑒請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跆拳道相關組織協助公告於所屬活動官網。 

b.建立專屬活動官網，提供詳細活動資訊、競賽規程下載及報名系統連結等。 

(二)線下宣傳： 

(1) 海報、旗幟：在活動地點周圍張貼海報、設置旗幟，提升活動視覺印象。 

(2)寄發紙本邀請函於全國各縣市道館，邀請全國各地踴躍報名、共襄盛舉。 

十一、預期效益： 

{一}提高全國跆拳道選手之各項競技技術。 

{二}提昇全民體育運動風氣。 

{三}預估兩天共約有一千伍佰人參與活動。 

{四}活動期間可為本縣及地方增加消費及觀光人潮。 

{五}縮短體育運動之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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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活動內容：品勢項目/對打項目/電子競速踢擊 

（一）對練組區分如下： 

1、國小黑帶男、女子組(男、女各 14 個量級)。 

2、國小色帶男、女子組(男、女各 14 個量級)。 

3、國中黑帶男、女子組(男、女各 10 個量級)。 

4、高中黑帶男、女子組(男、女各 8 個量級)。 

國小組體重區分如下表：(包含黑帶組及色帶組) 

量 級 國小男子組 量 級 國小女子組 

1 23kg 以下級 23kg 以下 1 23kg 以下級 23kg 以下 

2 25kg 級 23~25 公斤 2 25kg 級 23~25 公斤 

3 27kg 級 25~27 公斤 3 27kg 級 25~27 公斤 

4 29kg 級 27~29 公斤 4 29kg 級 27~29 公斤 

5 31kg 級 29~31 公斤 5 31kg 級 29~31 公斤 

6 34kg 級 31~34 公斤 6 34kg 級 31~34 公斤 

7 37kg 級 34~37 公斤 7 37kg 級 34~37 公斤 

8 40kg 級 37~40 公斤 8 40kg 級 37~40 公斤 

9 44kg 級 40~44 公斤 9 43kg 級 40~43 公斤 

10 48kg 級 44~48 公斤 10 46kg 級 43~46 公斤 

11 53kg 級 48~53 公斤 11 50kg 級 46~50 公斤 

12 58kg 級 53~58 公斤 12 54kg 級 50~54 公斤 

13 68kg 級 58~68 公斤 13 64kg 級 54~64 公斤 

14 68kg 以上級 68kg 以上 14 64kg 以上級 64kg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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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組體重區分如下表： 
 

 

 

 

 

 

 

 

 

 

 

 

 

 

 

 

 

 

 

 

 

 

 

   高中社會組體重區分如下表： 
 

 

 

 

 

 

量 級 男 子 組 量 級 女 子 組 

1 -45 公斤級 45 公斤以下 1 -42 公斤級 42 公斤以下 

2 -48 公斤級 45.01-48 公斤 2 -44 公斤級 42.01-44 公斤 

3 -51 公斤級 48.01-51 公斤 3 -46 公斤級 44.01-46 公斤 

4 -55 公斤級 51.01-55 公斤 4 -49 公斤級 46.01-49 公斤 

5 -59 公斤級 55.01-59 公斤 5 -52 公斤級 49.01-52 公斤 

6 -63 公斤級 59.01-63 公斤 6 -55 公斤級 52.01-55 公斤 

7 -68 公斤級 63.01-68 公斤 7 -59 公斤級 55.01-59 公斤 

8 -73 公斤級 68.01-73 公斤 8 -63 公斤級 59.01-63 公斤 

9 -78 公斤級 73.01-78 公斤 9 -68 公斤級 63.01-68 公斤 

10 +78 公斤級 78 公斤以上 10 +68 公斤級 68 公斤以上 

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 

1 54公斤級 54 公斤以下 1 46公斤級 46 公斤以下 

2 58公斤級 54.01至 58.00 公斤 2 49公斤級 46.01至 49.00 公斤 

3 63公斤級 58.01至 63.00 公斤 3 53公斤級 49.01至 53.00 公斤 

4 68公斤級 63.01至 68.00 公斤 4 57公斤級 53.01至 57.00 公斤 

5 74公斤級 68.01至 74.00 公斤 5 62公斤級 57.01至 62.00 公斤 

6 80公斤級 74.01至 80.00 公斤 6 67公斤級 62.01至 67.00 公斤 

7 87公斤級 80.01至 87.00 公斤 7 73公斤級 67.01至 73.00 公斤 

8 +87公斤級 87.01 公斤以上 8 +73公斤級 73.01 公斤以上 



5 

 

（二）品勢組別區分如下： 

1、國小低年級男、女子個人組(1~2 年級) 2017 年 9 月 2 日至 2019年 9 月 1 日 

2、國小中年級男、女子個人組(3~4 年級) 2015 年 9 月 2 日至 2017 年 9 月 1 日 

3、國小高年級男、女子個人組(5~6 年級) 2013 年 9 月 2 日至 2015 年 9 月 1 日 

4、國中男、女子個人組                 2010 年 9 月 2 日至 2013 年 9 月 1 日 

5、高中男、女子個人組                 2007 年 9 月 2 日至 2010 年 9 月 1 日 

6、混合雙人國小低年級組(1~3 年級)             2016年 9 月 2 日至 2019年 9 月 1 日 

7、混合雙人國小高年級組(4~6 年級)             2013 年 9 月 2 日至 2016年 9 月 1 日 

8、混合雙人國中組 

9、混合雙人高中組 

10、團體三人國小男、女子低年級組(1~3 年級) 

11、團體三人國小男、女子高年級組(4~6 年級) 

12、團體三人國中男、女子組 

13、團體三人高中男、女子組 

※品勢競賽區分表如下： 

1、個人黑帶三段組 比賽品勢：高麗、金剛 

2、個人黑帶二段組 比賽品勢：太極 8 章、高麗 

3、個人黑帶一段組 比賽品勢：太極 7 章、太極 8 章 

4、個人高色帶組(1～2 級) 比賽品勢：太極 5 章 

5、個人中色帶組(3～5 級) 比賽品勢：太極 3 章 

6、個人低色帶組(6～8 級) 比賽品勢：太極 1 章 

7、混合雙人黑帶組 比賽品勢：太極 7 章、太極 8 章 

9、混合雙人色帶組 比賽品勢：太極 5 章 

10、團體三人黑帶組 比賽品勢：太極 7 章、太極 8 章 

11、團體三人色帶組 比賽品勢：太極 5 章 

     ※電子競速踢擊競賽區分表如下: 

(A)個人競速踢擊 

幼兒園組區分小班、中班、大班(不分級別) 

國小組區分低、中、高年級組(色帶區分 5~8 級、4~1 級組/黑帶) 

國中組(色帶/黑帶) 

以上組別區分男女組 

幼幼組競賽時間十秒踢擊 2 回合 

國小組競賽時間十五秒踢擊 2 回合 

國中組競賽時間二十秒踢擊 2 回合 

十三、選手資格： 

(一)國小組限目前就讀於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之學童參賽。 

(二)國中組限目前就讀於各公私立國民中學之學生參賽。 

(三)高中組限目前就讀於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參賽。 

十四、組隊方式：以全國各縣市公、私立學校之社團或道館為組隊單位。

十五、報名方式與手續： 

(一) 即日起至 114 年 10 月 19 日（星期日）23 時 59 分止（網路報名截止時間） 

(二) 本次競賽一律採取網路報名網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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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ndar-cn.com/TKDSport/Login.php?Event_Num=17&TFLAG=  

請各位教練先上網註冊帳號再進入報名視窗報名，(切結書請於報名時網路上傳)，過磅時各選手

憑段、級證過磅。 

(三) 報名完成後請掃描下方 QR 加入本次賽會的 Line 群組 

 

 

(四) 報名費： 

1. 對練組：國小組(黑帶、色帶)【傳統護具】每人報名費 600 元整(依報名人數計算)。

國中組及高中組(電子護具) 每人報名費 1000 元整(依報名人數計算)。 

2. 品勢組：個人組每人報名費 500 元整(依報名人數計算)。 

混合雙人組每組 600 元整。 

團體三人組每組 900 元整。 
3. 競速踢擊組：個人組每人報名費 300 元整(依報名人數計算)。 

 

匯款帳戶 

郵局 (700) 

局號：2441146帳號：0085239 

戶名：中華民國海軍陸000戰隊莒拳班退伍協會 

＊匯款完成後收據請拍照上傳Line群組,正本請匯款人自行留存查核 

(五) 選手報名時所提供資料如有偽造不實者，經檢舉查明事實證實，除教練、選手負其責任外，

所屬單位將以偽造文書提報有關單位。 

(六) 單位或選手於繳費完成後若不參賽，視同自動放棄資格，報名費概不退還，請審慎報名。 

十六、比賽規則： 

(一) 採用 2025 年最新世界跆拳道對打（單敗淘汰制）及品勢（篩選制）規則進行比賽。 

(二) 對打國小黑帶組、色帶組採用傳統護具進行比賽, 請自備個人護具。 

 

(三) 對打國中組高中組採用 KPNP K1 電子護具及電子頭盔進行比賽，電子護具及電子頭盔由大會準

備，KPNP K1 電子襪請選手自備。 

(四) 品勢組每組人數最多以 8 人為一組，人數超過 8 人時將區分為 A、B 組進行比賽。 

(五) 品勢選手須依大會指定型場（或動作）參與競賽，不需也不可參入自創動作。 

(六) 選手出場檢錄時應持段、級証出賽(色帶組級證、黑帶組段證）未能繳驗者視同自動棄權。

十七、領隊會議及抽籤： 

(一)114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六）早上 11 時，假苗栗縣巨蛋體育館(360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1121 

號)，舉行第一次領隊會議及抽籤，未出席者由本會代抽。 

(二)11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08:00 時假比賽場地:苗栗縣巨蛋體育館(360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1121 號)舉行第二次領隊會議，並向競賽組辦理報到手續領取秩序冊(詳細競賽時程表將於第一次

https://www.tondar-cn.com/TKDSport/Login.php?Event_Num=17&T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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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會議時公告)。 

(三)凡大會有關規定及競賽修正規則事項，均於第一次領隊會議時討論及宣佈實施恕不另行通知。

十八、過磅規定： 

(一)過磅時間將於第一次領隊會議時決定後公告。 

(二)選手過磅時男生以赤足及裸身著短褲為基準，女生以輕便服為基準。 

(三)對練組過磅時各選手應攜帶段、級證參加過磅(報名升段未領到段證者應於比賽前向大會競賽組

提出申請臨時選手證)未能繳驗者視同自動棄權。 

十九、大會裁判：由本會選聘合格之裁判，另函發佈之。

二十、獎 勵 

(一) 對練組：各組各量級均錄取前三名(第三名並列)各頒贈金、銀、銅獎牌一枚及獎狀乙張。 

(二) 品勢組：各組別均錄取前三名(第三名並列)各頒贈金、銀、銅獎牌一枚及獎狀乙張。 

(三) 電子競速踢擊組：各組別均錄取前三名(第三名並列)各頒贈金、銀、銅獎牌一枚及獎狀乙張。 

(四) 團體成績：對練組每組取前三名(冠、亞、季軍)由本會頒贈獎盃乙座。(團體成績計分方式為 

(1)隊名必須一樣，且 A、B 隊必須分開。(2)報名時如隊名一樣,並未區分 A、B 隊者，將由大

會自行予以區分 A、B 隊不得異議；團體成績計算方式：以各單位所獲金牌數較多者為優勝，

金牌數相同時以銀牌數較多者為勝，以此類推，如果金銀銅牌數均相等時以所獲金牌量級較輕

者為優勝。(國小組每單位競賽人數須達六人以上(含六人)、國中組須達五人以上(含五人)始

得計算團體成績。 

二十一、比賽服裝：對練及品勢選手，須穿著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所認可之道服始可下場比賽。

二十二、一般規定： 

(一)參賽之男女選手一律穿著全國跆協認可之道服，並自備護檔、護牙、手套、電子襪等。 

(二)參加比賽選手應於賽前一小時到達比賽場地準備，出賽時如未到者以棄權論之。 

(三)參加比賽選手憑【段級證】進場比賽，報到時交檢錄組登記檢查服裝，於比賽時交審判長查

驗，如比賽中遺失【段級證】則比賽前向競賽組申請臨時選手證(工本費 200 元)，但以一次為

限。 

(四)同時報名對練及品勢組之選手，若對練過磅資格不符，仍可參加品勢組比賽。 

(五)比賽場內除指定教練一名及當場比賽選手一名外，其他人員不得逗留在指導席上參觀或助陣加

油，違者依競賽規程有關條文規定，主審有權利裁決該選手不合情宜之犯規行為，警告乙次。 

(六)嚴禁選手靜坐場內抗議申訴，以維護比賽秩序進行，如有違背規定，大會將不接受該項申訴，

並禁止該選手兩年不得參加國內比賽資格。 

(七)在比賽進行中如選手一方棄權時，另一方選手應進入場內，並經由主審宣判得勝後，始算確定

得勝，如勝方選手未按規定進入場內經主審宣判獲勝則視同棄權論之。 

二十三、懲戒： 

(一)警告：凡本會會員於競賽中有下列情事者，一律予以警告處罰。 

1. 在一次競賽中擔任裁判連續判決一次以上錯誤，經仲裁委員會審訂者。在競賽場中有不雅行為者。 

2. 無正當理由在競賽進行中，向審判長提出抗議者。 

(二)停權：具有下列情事者，停止一切權利。 

1. 連續遭到警告三次，仍不知悔改者。 

2. 在會場以言行擾亂會場秩序者。 

3. 對大會會員施以粗鄙言行及暴力行為者。 

4. 在大會場內，以惡劣言行表示抗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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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競賽中，裁判集體舞弊，妨害公正判決，經仲裁委員會審議確定者。 

6. 競賽進行中，故意拒絕出場，或唆使別人拒絕出場，經查屬實者。 

7. 競賽中，未經大會認定而私自更改選手成績者。 

8. 競賽中，拒絕大會安排之合法裁判者。 

9. 申訴案件，經仲裁委員會作最後審理決議判決，仍不服提出抗議者。

二十四、申訴： 

(一)大會設競賽管理委員會，負責審理裁決競賽申訴案件。 

(二)有關競賽爭議之申訴，依據世界跆拳道聯盟競賽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比賽進行中如有疑議，得使用大會規定之申訴書提出申訴，提出申訴之教練需經領隊同意並繳

交申訴金 3000 元提交申訴書正式向大會競賽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訴，競賽管理委員會立即召開會

議審理，並於下場競賽開始前以書面公佈審理之結果，申訴成立則退回申訴金，否則該申訴金充

作大會基金。 

(四)凡未按大會規定提出申訴而阻礙競賽進行之運動選手及隊職員，均一律取消個人所得之比賽成

績，並得交大會競賽管理委員會議處。 

(五)競賽管理委員會裁決賽程抗議事項之措施： 

1. 如係嚴重而故意之誤判。 

(一)、更正錯誤。 

(二)、追究失職之裁判，並取消其裁判資格。 

2. 如係評分表之計算錯誤或競賽規則不熟悉，裁判疏忽之誤判。 

(一)、更正錯誤。 

(六)競賽管理委員會審理申訴事項之判決乃為最後之決定，不得再提出上訴。 

(七)凡未按大會規定提出申訴而阻礙競賽進行之運動選手及隊職員，均一律取消個人及團體所得之

比賽成績。 

(八)對運動選手資格之申訴應於開賽前十分鐘先當場向裁判長口頭報告外，同時仍應檢附申訴書向

大會競賽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訴，如經發現有冒名頂替或降級參賽者，一經查明屬實得取消其個

人及團體所獲得比賽之成績。 

(九)比賽進行中，任何一員均不得向裁判人員當面質詢，除不予受理外，並視違規情節輕重，得交

大會仲裁委員議處。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由本會召開會議修正之。 

二十五、保 險：依據『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之規定，為選手編列保險預算事宜，投

保細項說明，如：經費概算表--保險項目之備註欄所述。 

二十六、本計畫呈報教育部體育署或運動部、苗栗縣政府教育處核備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如於賽

會活動期間尚有未盡週延事宜，得隨時由大會召開領隊、教練會議修定之。 

 

 

 

 

00 



9 

 

 

團體切結書 

 本單位        自願參加114 年度陸戰忠誠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所附之報名資料、證件等完全屬實、正確，亦瞭解參加本競技性比

賽具有一定風險及危險性，如在參加比賽期間造成任何傷害，依照

大會投保之公共安全責任險處理外，其他非比賽期間造成任何傷害

願意自行負擔，並放棄向主辦單位、委員會、承辦單位或協辦單位

及其他人員追究責任。 

 

 

 

      參   加    單  位  :  

 

 

 

領  隊 教 練 簽 名 : 
 

 

 

 

 

 

 

 

中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